



国家智慧中医医院试点
岐黄数智融合智慧中医项目设计采购要求
[bookmark: _Toc23497]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数字化战略部署，以《智慧中医医院试点项目建设指导意见》为指导纲领，聚焦“便民、助医、辅政、促研”四维目标，分两期实施“岐黄数智融合智慧中医项目”，第一期（2025-2026年）补短板强基础，建成智慧医院核心能力基座，第二期（2026-2027年）拔高度树标杆，形成全国示范性创新成果。通过构建“1+4+N”体系，即1个中枢，人工智能驱动的中医智能中台；4域融合，贯通中医电子病历、智慧中药房、名老中医传承、中医临床科研四大领域；N景创新，落地智能化闭环诊疗、区域药事协同等N项示范场景。分阶段推进“三位一体”智慧医院建设，打造全国智慧中医医院建设样板与中西医结合高地，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武汉范式。
二、服务内容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政策，根据《智慧中医医院试点项目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分析拟建项目的基本情况，研究项目目标及定位，客观科学地论证项目的需求，确定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就项目的建设规模、建设方案、建设条件、组织和实施计划、投资以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技术调查、分析、比选、论证并完成建设方案的编制工作，达到初步设计和概算深度。服务内容如下所示：
	序号
	服务项目
	工作成果及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1
	方案编制
	工作成果：《国家智慧中医医院试点岐黄数智融合智慧中医项目建设方案》
	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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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要求
1.总体要求
（1）全面性。在前期立项申报相关材料基础上，一是要对国家智慧中医医院试点岐黄数智融合智慧中医项目需求深入调研，对调研情况进行详尽分析；二是要制定项目内容的功能、性能指标，为项目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2）可操作性。方案各项功能、性能指标合理，为项目招标提供依据，能够指导项目实施。
（3）针对性。方案必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的需求、采购人关注的重要问题、新技术的运用等方面进行针对性地论证和设计。
2.对服务工作的要求
本次采购服务的主要内容为《国家智慧中医医院试点岐黄数智融合智慧中医项目》编制方案及相关咨询服务。供应商的最终报价须包含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全部服务内容，主要要求如下：
（1）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组建项目服务小组，在规定的工期内完成本项目的建设方案编制。
（2）若采购人或主管部门认为需要进行方案调整及相应修正，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执行，且编制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3）服务工作必须遵循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及规范，现场工作人员须服从采购人的管理。
（4）中标单位不得外包、转包或分包本项目。
3.对服务机构及人员的要求
中标人应具有工程咨询单位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电子、信息工程（含通信、广电、信息化）专业），应指定技术水平高、组织能力强的技术骨干作为项目负责人。拟投入项目组人员应是信息化相关专业人员，具备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注册咨询师（投资）等信息化专业相关资质。
4.对方案编制的要求
（1）方案应遵循国家标准、政务标准及现行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确保方案先进。
（2）方案应满足业务需求，同时兼顾考虑未来可能的业务发展需求，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与兼容性。
（3）方案中的文字、名词、图形符号、计量单位等，都应采用现行的国家标准和部委标准。
（4）根据功能、性能及业务量、数据量等内容，提出各系统计算存储需求配置方案。
（5）提出项目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培训方案。
（6）提出项目的实施进度。
（7）要求提供包含全套纸质、电子版的文件，提供文件的数量按采购人要求执行。
5.知识产权及保密要求
采购人拥有针对本项目形成的所有文档全部知识产权，未经采购人许可，中标人不得擅自使用全部或部分内容。项目结束后，中标人需将本项目形成的相关文档资料全部移交采购人，中标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留存。
中标人必须对项目成果及其调研和咨询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文档资料等内容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也不得将之用于其他领域，若造成影响和损失，由中标人承担法律责任。
四、采购预算
按照鄂财预发〔2023〕40号文的设计费计价，本次咨询服务采购预算：34.43万元。
五、成果交付及支付要求
1.交付期：合同签订且建设单位资料提交齐全后 60个日历天内完成项目建设方案编制。非中标人因素导致方案交付延迟，则项目建设方案编制工期相应顺延。
2.支付约定：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作为预付款；建设方案通过上级部门组织的专家会评审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作为尾款。（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